[bookmark: _GoBack]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冬季防寒大衣制作采购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冬季防寒大衣制作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198号新疆大公馆E座三单元1501室新疆优尚资创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获取磋商文件，并于2021年10月25日11点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35393629][bookmark: _Toc35393798][bookmark: _Toc28359012][bookmark: _Toc19479]一、项目基本情况
招标编号：YSZC-2021-023 
项目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冬季防寒大衣制作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
预算总金额（元）：873600.00
最高限价（元）：873600.00
采购需求：

标项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冬季防寒大衣制作采购项目
数量: 624
预算金额（元）：873600.00
单位：套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备注：无
合同履行期限：已与甲方签订合同要求期限为准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
[bookmark: _Toc28359090][bookmark: _Toc28359013][bookmark: _Toc35393630][bookmark: _Toc29825][bookmark: _Toc35393799]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20835][bookmark: _Toc28359014][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28359091][bookmark: _Toc35393631]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Toc31176]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20〕46号）； 
（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3）《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bookmark: _Toc16168]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三证合一）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有能力提供本项目合同项下的全部服务内容的供应商；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网页打印件须自竞争性谈判文件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从上述网站中打印）；
（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78]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1年10月15日至2021年10月22日，每天上午10：30至13：30，下午15：30至19：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198号新疆大公馆E座3单元1501室
方式：现场购买
售价：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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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5日11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198号新疆大公馆A座101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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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10月25日11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198号新疆大公馆A座101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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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7、 [bookmark: _Toc35393804][bookmark: _Toc35393635][bookmark: _Toc25155]其他补充事宜
凡符合资格要求，且有意参加投标的投标单位，须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法定代表人参加时提供：身份证原件，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时提供：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以上资料同时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套）到新疆优尚资创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报名，领取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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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552]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地 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路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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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905]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优尚资创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198号新疆大公馆E座3单元1501室　　　　　　　　　　　　
联系方式：0991-260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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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杨晓乐
电　话：13565961392  

